
- 1 -

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
印发《内蒙古自治区盟市、旗县级矿产

资源规划审查报批办法》的通知

内政办发〔2020〕38 号

各盟行政公署、市人民政府，自治区各有关委、办、厅、局：

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内蒙古自治区盟市、旗县级

矿产资源规划审查报批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

彻落实。

2020 年 10 月 31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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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盟市、旗县级矿产资源
规 划 审 查 报 批 办 法

为规范我区矿产资源规划审批工作，保证规划编制质量，确

保规划符合走以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为导向的新路子要求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

细则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《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

例》《矿产资源规划编制实施办法》《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矿

产资源规划（2021—2025 年）编制工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发〔2020〕

43 号）等法律、法规和文件精神，结合自治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审批权限

（一）盟市级矿产资源规划。在与自治区矿产资源规划、盟

市相关规划对接基础上，完成规划编制工作，经盟行政公署、市

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后，报送自治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批。

（二）旗县级矿产资源规划。在与盟市矿产资源规划、旗县

（市、区）相关规划对接基础上，完成规划编制工作，经旗县（市、

区）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后，报送盟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批。

盟市、旗县级矿产资源专项规划审查报批权限参照《矿产资

源规划编制实施办法》执行。

二、审查依据

（一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》及其实施细则等有关法

律法规和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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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《全国矿产资源规划（2021—2025 年）》。

（三）《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》。

（四）上级和本级国民经济发展规划、国土空间规划及其他

相关规划。

（五）国家和自治区有关矿产资源勘查、开发利用和保护的

各项方针、政策。

（六）经批准的上一级矿产资源规划。

（七）《内蒙古自治区第四轮市县级矿产资源规划编制技术规

程》。

（八）矿产资源规划数据库标准和建设指南。

（九）专家咨询或评审意见的文档资料。

三、审查内容

（一）规划是否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、国土空间规

划以及“三区三线”的相关管控要求，是否细化落实上级矿产资

源总体规划，是否落实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与本级相关规划衔

接。

（二）规划主要内容是否全面、系统，是否正确处理保障发

展和保护资源的关系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促进资源高效利

用等产业政策的规定，符合本地区定位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和地

质工作规律，符合走以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

新路子要求。

（三）规划是否对地质勘查、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、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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色矿山建设和矿区生态修复等特定领域或者重要矿种、重点区域

的地质勘查、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及其相关活动作出具体安

排，体现保护资源、绿色发展，综合勘查、合理开采，节约集约、

综合利用。

（四）规划是否突出精细管理和监管依据作用，是否对本级

审批发证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利用与保护活动进行详细部署。

（五）规划是否思路连贯、通俗易懂、有数据支撑，区别于

地质报告或专题研究报告，规划语言使用，特别是名词术语、单

位名称等是否准确、规范、精炼。

（六）规划环境评价是否符合《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条例》有

关规定，是否符合生态环境部、自然资源部相关要求。

（七）规划文本、附表、附图及编制说明等材料是否符合自

然资源部和自治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相关要求，数据库是否按照

矿产资源规划数据库标准和建设指南完成，规划文本、附图、附

表与数据库内容是否一致。

四、审查报批程序

（一）初审。

1.规划草案形成后，由盟市、旗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

专家进行初步审查论证。

2.规划草案论证通过后，由盟市、旗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

组织征求同级发展改革、工业和信息化、财政、生态环境、住房

城乡建设、交通运输、水利、农牧、商务、文化和旅游、统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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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源、林草等有关部门意见并对规划进行修改完善后，报请同级

人民政府审核。

（二）申请。

1.同级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后，向上一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提

出矿产资源规划审批申请。

2.盟行政公署、市人民政府，旗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申请

矿产资源规划审批，需要提交如下材料：

（1）本级人民政府申请审批的请示文件 2 份（附件应包含初

步审查意见和征求意见情况汇总表）。

（2）规划文本和规划编制说明各 20 份。

（3）专题研究报告 1 套。

（4）规划附表 1 套。

（5）规划附图 1 套。

（6）数据库电子版 1 套。

（7）电子文档光盘 1 份（包含规划文本、编制说明、附表、

附图、专题研究报告）。

（三）审批。

1.盟市、旗县级矿产资源规划，由上一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

组织发展改革、工业和信息化、财政、生态环境、住房城乡建设、

交通运输、水利、农牧、商务、文化和旅游、统计、能源、林草

等有关部门及专家进行审查论证，并形成书面审查意见。

自治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自治区行政区域内各级矿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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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源规划数据库的质量检查。

2.盟市、旗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按照审查意见对规划进行

修改完善后，报上一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批。

五、发布实施

盟市级矿产资源规划经自治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后，由

盟行政公署、市人民政府发布实施。

旗县级矿产资源规划经盟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后，由旗

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发布实施。

六、规划备案

盟市、旗县级矿产资源规划发布实施后，盟市、旗县级自然

资源主管部门须向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提交规划文本和编制说明

各 5 套、规划附图和附表各 2 套、规划成果及数据库电子文档光

盘 2 套进行备案。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要定期向自治区人民政府报

告规划备案情况。

盟市、旗县级矿产资源总体规划的审查报批适用本办法。

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《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印发盟市旗县级矿产资源规划审查报批办法的通知》（内政

办发〔2010〕84 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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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自治区党委各部门，武警内蒙古总队。

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厅、政协办公厅，自治区监委，自治区

高级人民法院，检察院。

各人民团体，新闻单位。

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文电处 2020年10月3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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